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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逃犯條例》 (503 章）第 24 條

《逃犯條例》 (503 章）第 24 條（｀｀該條＂）訂明，中央人民政府可向行

政長官發出指令，使其須或不得移交某人或採取有關行動。就此，請向

政府查詢：

1. 行政長官曾否接收任何該條下的指令；以及
2. 該條的實質操作為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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